(__

(=

e
g
She
=
AN
hd
J
N
gﬁ‘,
pI
S
v
g

114# & & i3 % 111365

B4 AlET UEH
FATTA @G L
- A
LA AT
oA Rk
CEBA e BEABHIES (TR) 21,0215 0 & 4ot

! &
2 14 0 X RE R RS § 7 5007 0 F R A &
08 27 FWER - o AL B -
H

YR &L 2 B 7 £ H508iF D 5112 R Ak
Bz lafiEt 2R gl2d 0 ZIREMF LS Y
2 0 AFFREFOIFFIATEK TG P2 o A fFES
R EFBRFISFEE 2 RTE o @ APHBEZF G A
QAR RAFRup > Mg ARTHFRLA 200 £4 0 %
%%Ae@ﬁﬂg 2P0 EOA 21 o Mg A A
FAH 2R & NFFTLE - 539F w25 P o

),Thﬁﬁ& RFIFA LA A IR SR EIRA
P%g&&@ﬁ P EPAYHARE R EY  REER

T EFHRAEE O EARTARI4E]12

" 12p ﬁ«’rrfﬁﬁi& T RHP P A I A A FL14E

RHMBﬁéﬁﬁ"ﬁ%ﬁ‘ ﬂm%ﬁ pzé

%— 7



VST YN N S
RF A B R IRA LN A AR AR LA

'F
.%%4|£Tﬁ4fﬁﬁiuwﬂ AR (ST AL B

p’ﬂﬁ »mdﬂgg G\ HER ¥ L LR

S AR L EN Y 252 2527 » 4 304y #i:B > 7 Ax

A EH R, 0077° ' 3 212~’\ P19 AP TARILI4A
A2 AL - Sk

;l
1
AR »rlﬂﬂua T R AF GG EF

\

o AR ~ﬁﬁi,%$%ﬂﬁwﬁﬁzﬂé’%
IR TEE 1 S O ) ’F + 1 > “KJFZZ»’ IFzzs& IR
ﬁwﬁﬁz%&wﬁﬁ&ﬁu%ﬁwl%éﬂﬁhk@

€U

o

< S

T
T
>~
I3
ﬂt

HAVE B o el P R T BT 2IGRE T 2
p3 . — /] o LA 22 . 22, NN 2
QP F B B2 F3BYEL AR E A 1;@}5/\
SRR ERELEE TR SN R LSRR S EE
X2 & oo

BT AR RRRAL AL Bk P TARLI4EL2 2P

o FaRARMDEIIY 0 £ 21,021~ > BEAERW
24 2150, 450~ (& 5% 1 252, 252+ x1/5=50, 450
Ao AT T M) o A FEALREFRFEAFIAA
Bz oW EABAS DINFE > FHEF R ARII4E102 1p 42
PR AIL Ry R GRE  m FILR

> oS B o

1\@ﬁA%%%%wﬁﬁﬁTﬂﬁﬁ’wﬁ‘gﬁmhf@~
LHGLEmETENS ﬂ&*p 58 #1134 17 o

A REAR R AP TH F I 0 B REEL10p P o Y
TR AP B ERTRNBR  DHEPR 2T AL, 00
0=~ o

v B EN ] 115 =& 3 ’ 16 2

ARERDZERYT HFFR
L0




S5 | 2P #ic £%F fldd=8p (RF) |EfIF
(RT3 %) (ZgHp i) (%)
001 [19#p | 7,007~ 114#107% 1p 16
002 [ 20# | 7,007~ 114#117%1p 16
003 [21# | 7,007~ 114#127% 1p 16
-~ RREARIIAE AL FTERENF Ao SR R
A E P A R

Iy

i

I=q

NEXE
o S

C AR e

k&t

CEBRA L BT AP
fek & & 4 155

T FHE RN
it £k it o

b
i
mj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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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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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支付命令  
114年度司促字第11136號
債  權  人  創鉅有限合夥


法定代理人  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債  務  人  徐韻婷  


一、債務人應向債權人給付新臺幣（下同）21,021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500元，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異議。
二、債權人其餘聲請駁回。
三、債權人聲請意旨如聲請狀所載。
四、經查：
(一)按支付命令之聲請，不合於第508條至第511條之規定，或依聲請之意旨認債權人之請求為無理由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513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法律行為，違反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者，無效；分期付價之買賣，如約定買受人有遲延時，出賣人得即請求支付全部價金者，除買受人遲付之價額已達全部價金5分之1外，出賣人仍不得請求支付全部價金，民法第71條、第389條亦分別定有明文。
(二)就債權人請求債務人給付分期付款購買手機帳款部分：
    債權人雖提出中古手機分期付款買賣契約、應收帳款明細等件為證，惟該契約並無債務人簽章，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2日通知債權人文到5日內補正，該補正通知於民國114年12月24日送達債權人，惟債權人逾期迄未補正，有送達證書、收文及收狀資料查詢清單附卷可稽，依上揭規定，債權人此部分支付命令之聲請，應予駁回。
(三)就債權人請求債務人給付分期付款購買機車帳款部分：
  1.債權人主張債務人僅繳付至第18期之分期款項後即未再繳納，固提出分期付款買賣契約、繳款明細等件為證，惟查該契約記載分期付款總金額為252,252元，分36期攤還，債務人每期應繳7,007元，債務人自第19期應繳款日即民國114年10月1日起未再有繳款紀錄。
  2.雖該契約第7條第1款固約定：「債務人未依本契約約定清償債務，或償付費用、稅捐者，即喪失其分期償還之利益，債權人得不經通知逕行要求立刻清償全部債務，債務人並同意債權人得對到期未付之各期分期價款按年息16%逐日計收遲延利息」等語，惟其中關於「1期遲繳即全部視為到期」之約定內容，顯已與民法第389條之強制規定有違，是債權人仍需於債務人遲付價額已達總價金5分之1，始得請求債務人支付全部價金。
  3.截至本院收受債權人支付命令聲請狀日即民國114年12月2日止，債務人遲付期數為3期，金額共21,021元，顯未達總價款5分之1即50,450元（計算式：252,252元×1/5＝50,45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是債權人主張其得將債務人剩餘未繳之分期款項視為全部到期，並請求自民國114年10月1日起計收遲延利息，洵屬無據，債權人請求逾主文所示利息部分，應予駁回。
五、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
六、債權人如不服本裁定駁回部分，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6　　日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  許智閔


附表：
		編號

		期數

		金額
（新臺幣）

		利息起算日（民國）
（至清償日止）

		年利率
（%）



		001

		19期

		7,007元

		114年10月1日

		16



		002

		20期

		7,007元

		114年11月1日

		16



		003

		21期

		7,007元

		114年12月1日

		16







一、債權人收到支付命令後，請即核對內容，如有錯誤應速依法聲請更正裁定或補充裁定。
二、嗣後遞狀均請註明股別及案號。
三、案件一經確定，本院將依職權核發確定證明書，債權人不必另行聲請。
四、債務人如有其他戶籍地以外之可送達地址，請債權人於收受本命令後5日內向本院陳報，以利合法送達本命令。
五、債務人如為獨資、合夥、公司等營利事業團體，請債權人於收受本命令後5日內陳報營利事業登記資料或公司變更登記事項資料及法定代理人最新戶籍謄本（記事欄勿省略），以利快速合法送達。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支付命令  

114年度司促字第11136號

債  權  人  創鉅有限合夥



法定代理人  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債  務  人  徐韻婷  



一、債務人應向債權人給付新臺幣（下同）21,021元，及如附表

    所示之利息，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500元，否則應於本命令

    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異議。

二、債權人其餘聲請駁回。

三、債權人聲請意旨如聲請狀所載。

四、經查：

(一)按支付命令之聲請，不合於第508條至第511條之規定，或依

    聲請之意旨認債權人之請求為無理由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

    之，民事訴訟法第513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法律行為

    ，違反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者，無效；分期付價之買賣，如約

    定買受人有遲延時，出賣人得即請求支付全部價金者，除買

    受人遲付之價額已達全部價金5分之1外，出賣人仍不得請求

    支付全部價金，民法第71條、第389條亦分別定有明文。

(二)就債權人請求債務人給付分期付款購買手機帳款部分：

    債權人雖提出中古手機分期付款買賣契約、應收帳款明細等

    件為證，惟該契約並無債務人簽章，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2

    月12日通知債權人文到5日內補正，該補正通知於民國114年

    12月24日送達債權人，惟債權人逾期迄未補正，有送達證書

    、收文及收狀資料查詢清單附卷可稽，依上揭規定，債權人

    此部分支付命令之聲請，應予駁回。

(三)就債權人請求債務人給付分期付款購買機車帳款部分：

  1.債權人主張債務人僅繳付至第18期之分期款項後即未再繳納

    ，固提出分期付款買賣契約、繳款明細等件為證，惟查該契

    約記載分期付款總金額為252,252元，分36期攤還，債務人

    每期應繳7,007元，債務人自第19期應繳款日即民國114年10

    月1日起未再有繳款紀錄。

  2.雖該契約第7條第1款固約定：「債務人未依本契約約定清償

    債務，或償付費用、稅捐者，即喪失其分期償還之利益，債

    權人得不經通知逕行要求立刻清償全部債務，債務人並同意

    債權人得對到期未付之各期分期價款按年息16%逐日計收遲

    延利息」等語，惟其中關於「1期遲繳即全部視為到期」之

    約定內容，顯已與民法第389條之強制規定有違，是債權人

    仍需於債務人遲付價額已達總價金5分之1，始得請求債務人

    支付全部價金。

  3.截至本院收受債權人支付命令聲請狀日即民國114年12月2日

    止，債務人遲付期數為3期，金額共21,021元，顯未達總價

    款5分之1即50,450元（計算式：252,252元×1/5＝50,450元，

    元以下四捨五入），是債權人主張其得將債務人剩餘未繳之

    分期款項視為全部到期，並請求自民國114年10月1日起計收

    遲延利息，洵屬無據，債權人請求逾主文所示利息部分，應

    予駁回。

五、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

    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

六、債權人如不服本裁定駁回部分，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

    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

    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6　　日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  許智閔



附表：

編號 期數 金額 （新臺幣） 利息起算日（民國） （至清償日止） 年利率 （%） 001 19期 7,007元 114年10月1日 16 002 20期 7,007元 114年11月1日 16 003 21期 7,007元 114年12月1日 16 

一、債權人收到支付命令後，請即核對內容，如有錯誤應速依法

    聲請更正裁定或補充裁定。

二、嗣後遞狀均請註明股別及案號。

三、案件一經確定，本院將依職權核發確定證明書，債權人不必

    另行聲請。

四、債務人如有其他戶籍地以外之可送達地址，請債權人於收受

    本命令後5日內向本院陳報，以利合法送達本命令。

五、債務人如為獨資、合夥、公司等營利事業團體，請債權人於

    收受本命令後5日內陳報營利事業登記資料或公司變更登記

    事項資料及法定代理人最新戶籍謄本（記事欄勿省略），以

    利快速合法送達。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支付命令  
114年度司促字第11136號
債  權  人  創鉅有限合夥


法定代理人  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債  務  人  徐韻婷  


一、債務人應向債權人給付新臺幣（下同）21,021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500元，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異議。
二、債權人其餘聲請駁回。
三、債權人聲請意旨如聲請狀所載。
四、經查：
(一)按支付命令之聲請，不合於第508條至第511條之規定，或依聲請之意旨認債權人之請求為無理由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513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法律行為，違反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者，無效；分期付價之買賣，如約定買受人有遲延時，出賣人得即請求支付全部價金者，除買受人遲付之價額已達全部價金5分之1外，出賣人仍不得請求支付全部價金，民法第71條、第389條亦分別定有明文。
(二)就債權人請求債務人給付分期付款購買手機帳款部分：
    債權人雖提出中古手機分期付款買賣契約、應收帳款明細等件為證，惟該契約並無債務人簽章，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2日通知債權人文到5日內補正，該補正通知於民國114年12月24日送達債權人，惟債權人逾期迄未補正，有送達證書、收文及收狀資料查詢清單附卷可稽，依上揭規定，債權人此部分支付命令之聲請，應予駁回。
(三)就債權人請求債務人給付分期付款購買機車帳款部分：
  1.債權人主張債務人僅繳付至第18期之分期款項後即未再繳納，固提出分期付款買賣契約、繳款明細等件為證，惟查該契約記載分期付款總金額為252,252元，分36期攤還，債務人每期應繳7,007元，債務人自第19期應繳款日即民國114年10月1日起未再有繳款紀錄。
  2.雖該契約第7條第1款固約定：「債務人未依本契約約定清償債務，或償付費用、稅捐者，即喪失其分期償還之利益，債權人得不經通知逕行要求立刻清償全部債務，債務人並同意債權人得對到期未付之各期分期價款按年息16%逐日計收遲延利息」等語，惟其中關於「1期遲繳即全部視為到期」之約定內容，顯已與民法第389條之強制規定有違，是債權人仍需於債務人遲付價額已達總價金5分之1，始得請求債務人支付全部價金。
  3.截至本院收受債權人支付命令聲請狀日即民國114年12月2日止，債務人遲付期數為3期，金額共21,021元，顯未達總價款5分之1即50,450元（計算式：252,252元×1/5＝50,45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是債權人主張其得將債務人剩餘未繳之分期款項視為全部到期，並請求自民國114年10月1日起計收遲延利息，洵屬無據，債權人請求逾主文所示利息部分，應予駁回。
五、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
六、債權人如不服本裁定駁回部分，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6　　日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  許智閔


附表：
		編號

		期數

		金額
（新臺幣）

		利息起算日（民國）
（至清償日止）

		年利率
（%）



		001

		19期

		7,007元

		114年10月1日

		16



		002

		20期

		7,007元

		114年11月1日

		16



		003

		21期

		7,007元

		114年12月1日

		16







一、債權人收到支付命令後，請即核對內容，如有錯誤應速依法聲請更正裁定或補充裁定。
二、嗣後遞狀均請註明股別及案號。
三、案件一經確定，本院將依職權核發確定證明書，債權人不必另行聲請。
四、債務人如有其他戶籍地以外之可送達地址，請債權人於收受本命令後5日內向本院陳報，以利合法送達本命令。
五、債務人如為獨資、合夥、公司等營利事業團體，請債權人於收受本命令後5日內陳報營利事業登記資料或公司變更登記事項資料及法定代理人最新戶籍謄本（記事欄勿省略），以利快速合法送達。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支付命令  

114年度司促字第11136號

債  權  人  創鉅有限合夥



法定代理人  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債  務  人  徐韻婷  



一、債務人應向債權人給付新臺幣（下同）21,021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500元，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異議。

二、債權人其餘聲請駁回。

三、債權人聲請意旨如聲請狀所載。

四、經查：

(一)按支付命令之聲請，不合於第508條至第511條之規定，或依聲請之意旨認債權人之請求為無理由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513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法律行為，違反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者，無效；分期付價之買賣，如約定買受人有遲延時，出賣人得即請求支付全部價金者，除買受人遲付之價額已達全部價金5分之1外，出賣人仍不得請求支付全部價金，民法第71條、第389條亦分別定有明文。

(二)就債權人請求債務人給付分期付款購買手機帳款部分：

    債權人雖提出中古手機分期付款買賣契約、應收帳款明細等件為證，惟該契約並無債務人簽章，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2日通知債權人文到5日內補正，該補正通知於民國114年12月24日送達債權人，惟債權人逾期迄未補正，有送達證書、收文及收狀資料查詢清單附卷可稽，依上揭規定，債權人此部分支付命令之聲請，應予駁回。

(三)就債權人請求債務人給付分期付款購買機車帳款部分：

  1.債權人主張債務人僅繳付至第18期之分期款項後即未再繳納，固提出分期付款買賣契約、繳款明細等件為證，惟查該契約記載分期付款總金額為252,252元，分36期攤還，債務人每期應繳7,007元，債務人自第19期應繳款日即民國114年10月1日起未再有繳款紀錄。

  2.雖該契約第7條第1款固約定：「債務人未依本契約約定清償債務，或償付費用、稅捐者，即喪失其分期償還之利益，債權人得不經通知逕行要求立刻清償全部債務，債務人並同意債權人得對到期未付之各期分期價款按年息16%逐日計收遲延利息」等語，惟其中關於「1期遲繳即全部視為到期」之約定內容，顯已與民法第389條之強制規定有違，是債權人仍需於債務人遲付價額已達總價金5分之1，始得請求債務人支付全部價金。

  3.截至本院收受債權人支付命令聲請狀日即民國114年12月2日止，債務人遲付期數為3期，金額共21,021元，顯未達總價款5分之1即50,450元（計算式：252,252元×1/5＝50,45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是債權人主張其得將債務人剩餘未繳之分期款項視為全部到期，並請求自民國114年10月1日起計收遲延利息，洵屬無據，債權人請求逾主文所示利息部分，應予駁回。

五、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

六、債權人如不服本裁定駁回部分，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6　　日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  許智閔



附表：

編號 期數 金額 （新臺幣） 利息起算日（民國） （至清償日止） 年利率 （%） 001 19期 7,007元 114年10月1日 16 002 20期 7,007元 114年11月1日 16 003 21期 7,007元 114年12月1日 16 

一、債權人收到支付命令後，請即核對內容，如有錯誤應速依法聲請更正裁定或補充裁定。

二、嗣後遞狀均請註明股別及案號。

三、案件一經確定，本院將依職權核發確定證明書，債權人不必另行聲請。

四、債務人如有其他戶籍地以外之可送達地址，請債權人於收受本命令後5日內向本院陳報，以利合法送達本命令。

五、債務人如為獨資、合夥、公司等營利事業團體，請債權人於收受本命令後5日內陳報營利事業登記資料或公司變更登記事項資料及法定代理人最新戶籍謄本（記事欄勿省略），以利快速合法送達。



